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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南京市江宁区的案例分析

陈 沛 然　 　 　 汪 娟 娟

摘　 要：如何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提升农村基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打通阻碍供需资源平衡配置的关

键节点，是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亟待解决的难题。 作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示范区，南京市江宁区在提升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方面探索出一条可行路径，即从政府、社区、村民三方面出发，以社会组织为支点，以社会资

源为支撑，推动农村公共服务资源下沉。 稳步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就要以政府为主导，积极推进

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引导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资源深入社区，密切联系群众，开展嵌入式服务，逐步提升村民

的主人翁意识及其对社区的认同感，营造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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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标准化手段优化资

源配置、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明确权责关

系、创新治理方式，确保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

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从而切实提高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进一步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

高”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并
明确提出“到 ２０３５ 年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
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的
具体要求。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键是

要解决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供给质量失衡、
供给绩效缺位等突出问题，切实提高农村基层治理

能力。 目前，在我国农村社区基层治理过程中存在

政府介入过度、治理机制不完善、社区村民自治能力

不足、社会组织治理参与度低等问题①，由此引发的

社区治理失灵直接影响农村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

给水平。 因此，有必要从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角度

探索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之道。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关于农村

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梳理

　 　 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和归纳可以发现，
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主要有三

种。 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供给模式。 这种模式下政

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占据主导地位，着力提供底线

服务、普惠性服务与“虚体服务” （即特别关心公民

的感受、社会评价、道德氛围等），是公共服务供给

与管理的唯一责任主体，承担几乎全部的政治责任

和经济责任。②二是多元主体供给模式。 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及民间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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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成为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 根据农村公共

服务多元供给主体之间不同的互构关系，可以区分

为经济发达、社会资本充足地区的“村级社区组织

主导＋政府辅助＋村民参与”供给模式与经济欠发达

地区的“政府主导＋村级社区组织辅助＋村民筹资筹

劳”供给模式。③两种模式下村级社区组织都在农村

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重要作用，村级社区自我保障

与自我服务的功能得到彰显。 因此，有研究者倡导

在公共物品供给或公共服务的职能定位方面赋予村

级社区更多的权利，形成以农村社区为主体或基础

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以转变传统的以政府为主

体的自上而下供给方式。④三是社会组织市场化供

给模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纵

深发展和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新升级，社会组织以其

社会性及内在的社会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获得了越来越好的发展环境，逐渐成为弥补市场

和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局限性的重要力量，承担起越

来越多政府转移的相关职能。
但是，在实践中上述三种模式都无法完全解决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社区村民实际需求得不到满

足”与“政府资源过度供给”并存的问题。 而且，农
村公共服务长期处于制度外财政供给的状态，缺乏

稳定的财力保障，不仅导致农村公共服务资源短缺，
还加剧了基层政府的财政负担，影响基层政府对农

村社区的治理成效，而基层社区治理水平不足往往

又是造成供给效率低、供需脱节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要改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不足、效率低下、供需脱节等状况，需要对现有的公

共服务供给模式进行变革和创新，即综合考量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资源以及民众自治能力，因地制

宜地探索更为完善的供给模式，不能因循守旧、一成

不变。⑤无论选择何种供给模式，都需要把握好三个

关键点。 一是厘清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边界和程

度，既充分发挥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又尽

量避免“政府失灵”问题。 二是以社区村民需求为

导向，建立、完善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和农村公共服务

供给民主决策机制。 三是以良好的基层社区治理机

制为依托，利用好社会组织的服务力量，最大限度发

挥社会整合力量，通过提高农村自组织自我治理的

动力和效力来提升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为

了从实践层面探讨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

的具体路径，本研究以南京市江宁区农村公共服务

能力提升的案例为切入点展开相关论述。

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实践

江宁区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中南部，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撤县设区，由原来以农村区域占主体的县发展成

为城镇化水平较高的新市区。 长期以来，江宁区委

区政府以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

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目标，
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持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近年来，江宁区农村公共

服务水平和农村社区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先后被授

予“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区”、“全国

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区”和“全国和谐社区建设

示范城区”等称号。 南京市江宁区在推动公共服务

资源向农村下沉过程中积极发挥政府、社区和村民

三个层面的主体能动性，以提高农村基层治理能力

为突破口，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１．政府主导，搭建体系化社区治理“资源仓库”
江宁区委区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农村社区建设工

作，并作出许多有益尝试。 一是建立完善的领导机

制，加强管理者责任意识。 成立创建全国农村社区

建设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由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

人任“双组长”，街道成立配套工作机构，加强对新

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工作领导、工作协调和工作监管，
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推进机制。 二是制订系

统性的发展规划，明确社区治理发展目标。 针对农

村基层党建、财政转移支付、精准扶贫工作等方面提

出“一揽子”综合实施计划，推动农村社区转型发

展。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要抓手，编制新一轮村庄

布点规划，按照“一般整治村、重点整治村、示范村”
三级布局，分类制定村庄建设指引和标准。 三是强

化经费保障，确保社区治理顺利运行。 区财政每年

安排 １０００ 万元的农村社区建设专项资金，以奖代

补，助力农村美丽新型社区的有序建设，另外每年安

排 ６０００ 万元为民服务专项资金，积极支持社区、街
道购买公共服务，开展环境保护、公益服务、文化活

动等服务项目。 同时，积极探索国企主导、街道配

合、社会组织参与的建设新路径，形成多方筹措、多
元参与的新格局。 四是完善商业服务网络，激发社

区资源流通性。 构建农业生产资料、村民日用品、农
副产品、再生资源、非处方药品等连锁经营站点服务

网络 １０００ 多个，并以此为载体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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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倾斜。 五是推行便捷化窗口服务，提升村民满

意度。 全面推行“一口受理、全科服务”模式，依托

社区“一站式”服务平台，设立综合窗口，推行社工

全科服务，基本实现村民“进一个门、找一扇窗、办
所有事”，以提高村民办事便利度为突破口，增强群

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２．社区响应，完善以社区社会组织为核心依托

的服务模式

江宁区坚持“法治化民主化”的社区治理方向，
积极推动社区协商和民主自治，培育社区自组织和

自我服务能力，为提升社区公共服务能力奠定良好

基础。 具体而言，一是推行依法治理，提升社区治理

效能。 全面推进“一委一居（村）一站一办”建设，推
动管理模式“扁平网络化”，着力打造以党组织、居
（村）民自治组织、管理服务站和综治办相结合的

“一核心、一主体、一依托”式新农村社区管理体系。
健全村务监督管理机制，在全区城乡社区依法设立

村务民主监督委员会，下设纪律监督、村务监督、民
主理财等小组，对村务各方面进行调查监督，并印制

村务公开表，广泛接受村民监督，坚持治理依法、依
规。 二是促进社区协商，确保决策民主性。 江宁区

在社区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村（居）务监督委

员会等社区协商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社

区“两委”联席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代表联系

户等民主协商制度，不断提高决策程序的公开性，充
分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三是创新志

愿服务模式，增强服务贴心意识。 在建立街道、社区

两级志愿服务站点以及成立社区各类志愿服务组织

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全
程代理、精准服务”的服务机制，以村民群众的公共

服务需求为逻辑起点建立“村民群众—社区组织—
基层政府—社会组织—社工团队”多元结合的联动

主体，按照“提出需求—开发设计—购买服务—竞

争承接—执行实施—监督评估”的工作流程开展社

区公共服务，将满足不同人群服务需求的口号落到

实处。 此外，还以公益服务项目为抓手扶持社会组

织，积极开展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举办政府与社

会组织间的购买服务推介会，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

基层社区下沉。
３．村民参与，形成以党建为引领、多方协同的治

理合力

江宁区鼓励村民和驻区单位等不同主体积极参

与解决社区公共事务，既增强社区群众的参与感和

认同感，又为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开拓社会资源。 具

体而言，一是保障村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权利和主体

性，强化村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的联系，畅通村民参与

渠道。 按照“普惠性、保基本、社区化、可持续”的思

路，构建农村社区服务网络，依托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和社会组织等专业机构，吸纳村民加入和参与社区

组织、社会组织的服务活动，提高村民在基层治理中

的话语权和主体性。 二是奉行“共驻共建共享”理

念，积极办好党建共建联席会议。 以社区党建为抓

手，以社区党总支为堡垒和纽带，召开党建共建联席

会议，整合机关企事业单位、物业公司、社会组织等

驻区单位和在职党员、志愿者、楼长等各种力量，打
破驻区单位、街道社区之间的围墙和壁垒，让辖区单

位深入了解社区情况和社区党建工作格局，社区综

合分析驻区单位及其在职党员的行业分布、职业定

位、社会资源、个性特点，引导驻区单位主动参与社

区服务群众的活动，提升共建单位“党员服务社区”
的意识，增强社区社会资本，拓宽社区公共服务的工

作格局，促进企业、社会组织“供”与居民“需”精准

对接，形成“党建引领强化根基、共建联建惠民生”
的良好局面。 三是实施股份制改革，激发村民参与

社区公共事务的内生活力。 江宁区全面推进农村集

体产权股份制改革，建立“量化到人、固化到户、户
内继承、社内流转”的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改革与管

理模式，切实保障村民利益，以此激发村民积极参与

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

图 １　 多元主体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框架图

南京市江宁区的实践充分表明，推进农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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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转型，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重点在于以群众

需求为导向，完善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合作机

制，在党建引领下实现社会资源的最大整合。 从图

１ 可以发现江宁经验有四个突出特点。 一是注重提

升村民主体性。 通过村民“需求反馈、服务反馈”等
方式，促使社区、社会组织积极改善社区治理服务并

向政府提供更适宜的政策建议，从而激发村民参与

社区事务的内生动力，提高群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

度。 同时促进村民以“自我治理”的方式参与社区

治理，增强社区治理自治能力。 二是积极发挥社会

组织的中介作用。 社会组织一方面为村民提供专业

化服务，接受政府监管；另一方面积极搜集群众反馈

意见，向政府传递群众实际需求，有利于政策制定和

资源供给的精准有效。 三是坚持基层党建聚力赋能

社区治理。 社区组织作为承接社会服务的主体，接
替政府真正承担起社区治理的监督管理责任，不断

优化社区组织的工作制度，以基层党建为抓手凝聚

社会力量为社区组织赋予更多能量，让社区组织具

备更强大的服务群众能力。 四是主动转变政府职

能。 政府不再是社区基层治理的直接主体，而是以

社区组织、社会组织为主力，为其提供财力、政策等

保障，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社区基层下沉，积极发挥

社区组织、社会组织联通群众的作用，使村民需求得

以自下而上地被看见，确保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有效。

三、协同共生：农村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路径分析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补齐农村公共

服务短板，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改善民生

的大工程。 它不仅要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如满足

社区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破解后农业税

时代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困境。 更重要的是，要在

保障社区居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权利的基础上重塑

农村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城乡融合与一

体化发展。 江宁经验的价值就在于从实践层面证明

了以农村社区治理优化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这条

路径的可行性与价值。 其中，政府政策引领、财政保

障起着决定性的基础保障作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

是重要的动力条件（如图 ２ 所示）。 要解决农村公

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和碎片化的问题，就需要协同

各个主体的优势，而要保证协同机制的有效性和可

持续性，就需要构建各主体之间良好的共生关系。
为此，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在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下，以社区平台建设为依托不断加大社区社会组

织培育扶植力度，发挥社会组织的中介调节作用，重
塑并加强政府、社区和村民之间的关系纽带。

图 ２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路径

１．转变政府职能，重塑政府治理体系和理念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公共服务主要是自

给自足的村级组织自我服务，经费来源游离在政府

财政基本保障体系之外。 国家启动的税费改革是一

个拐点，从“减税”到“免税”的变化，不仅表明我国

由“以农立国”迈入“以工立国”的时代，还标志着政

府资源汲取与配置方式以及政府与社区村民关系的

重大转型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逐步由集体服务、自
我服务过渡到政府财政“兜底”，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不断得到强化。 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也是政府与市

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民众关系调整的过程，政府

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限制行政权力

对各种具体社会经济事务的干预，通过不断增强公

共服务职能、保障公民平等权益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激发市场活力，扩大社会自由空间，进而实现公共服

务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格局。 首先，需
要加强地方政府不同层级及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配

合，强化上级政府统筹规划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顶

层设计。⑦尤其需要加强上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
设立社区发展专项基金，将农村社区建设及公共服

务纳入财政渠道，实现农村社区服务整合式专项经

费预算和统筹式专项经费使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

率。 其次，地方政府需要根据农村社区村民需求及

其所属公共服务类别，归并和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门

之间的职能权限，最大限度地为村民提供“一站式”
服务。 由“一站式”服务形成的“一窗受理、集成服

５６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路径研究———基于南京市江宁区的案例分析



务”的办事服务模式，不仅是地方公共服务水平提

升的集中体现，还在很大程度上重塑着政府的行政

流程，为推进政府职能改革构筑有力的倒逼机制。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所释放的治理

效能，以技术创新跨越政府不同层级和部门之间的

治理“鸿沟”，提高信息化治理水平，推进社区网格

化治理。 最后，政府应积极推进制度创新，以制度创

新改善治理结构，如改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方式，降
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设立社会组织孵化基金和服

务平台，大力发展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区服

务类社会组织，激活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扶

贫济困、社会救助及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作用。
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政府购

买进程，拓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渠道和机会，
在重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中完善社会治理

结构。
２．增赋社区职权，增强社区自组织承接公共服

务能力

针对农村个体化、空心化的现象和趋势，应当积

极引导偏远村和经济发展困难村向社区中心村集

中，发挥中心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社区的网格化

规模及组织化程度对增强社区集体行动和再生产能

力至关重要。 要提高社区组织化程度，就要积极推

动社区内部资源整合，善于利用社区社会组织力量

推进社区建设。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农会组织十

分发达，在农村治理中扮演了广泛而重要的角色，不
仅是农村发展的“政策执行代理者”，也是政府“公
共服务输送”的传送带。⑧具体而言，一是要着力打

造社区服务平台，提升平台吸引服务方与被服务方

的能力。 一方面要推进农村社区标准化建设，完善

相关网络平台，健全组织机构和阵地建设，积极引导

社会组织和社区工作者进驻社区，提升社区服务专

业化水平；另一方面要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
的组织运行方式，保障社区正常运转的工作经费，改
善社区、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激发他们的

工作积极性。 二是要推动社会组织向高水平发展，
使社会组织能不断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加大对专业

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政策扶持力度。 为此，要大力发

展专业合作、社区村民文化娱乐、志愿服务等方面的

社会组织；地方政府应充分整合引导媒体、企业、基
金会和金融机构等多方资源，建立新农村社会组织

孵化基地，设立新农村社会组织扶持基金、重点项目

培育基金和公益创投基金等，加大对新农村社会组

织的帮扶和培育力度。 三是要以制度化协商实现农

村公共服务的“政府在场”与“社会协同”，达到公共

服务社区化中的政社协同。⑨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和农村社区治理中，可以通过一系列制度创设，提升

政府的商议合作能力，推进政府与社会的“嵌入”及
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⑩，进而促进社区组织

化，建立政府与多元组织的协力合作服务关系，形成

“政府与社区有效对接、公共服务自我服务双向结

合”的善治格局。
３．催生村民动力，提高村民社区参与的主动性

村民既是社区的主人，也是社区建设的主体。
调动广大社区村民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和主动自我服

务的积极性，不仅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而且有

利于激发社区村民的公共精神和社区意识，增加社

区社会资本存量。 因此，社区建设不仅是社区公共

服务改善的过程，也是社区文化和社区意识的营造

过程，同时还是培育社区“新人”的过程。 为此，一
要积极推动社区村民摘掉“城乡差异”的身份标签。
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需着力促进社区村民身份的转

变。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加快，在城市打工的新型农

村社区的村民既不居住在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一般

也不再从事农业劳动，摘掉“城乡差异”的身份标签

有利于村民转变身份意识，调动其参与公共服务供

给和主动自我服务的积极性。 为了提高社区村民的

主体意识，应重视构建社区治理民主协商机制，吸引

村民积极参与，鼓励村民积极提出意见建议，合理行

使监督权，使社区村民真正在新农村公共服务建设

中受益。 二要促进村民对社区公共服务理念的内化

性认同。 村民只有真正发自内心地体会到社区公共

服务的公共性、平等性和普惠性，才能产生向社区靠

拢的向心力并在行为上真正产生质的转变，即由被

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

四、营造“美美与共”：互构社区化的前瞻性启示

在多方资源你追我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

下，农村公共服务建设是否能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
社区村民群体是否能共享发展成果、加入资源交互

的“朋友圈”，决定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后力是否强劲

稳健。 追求“美美与共”，其核心在于“共”。 积极建

设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公共服务发展模式，
其本质是让每一位社区村民都能够平等、自由地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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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公共服务的体系，打造一个政府、社区和村民相互

支持的体系，实现公共服务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
人享有。

（感谢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民政局和江苏省南京市江

宁区人民政府禄口街道办事处对本研究的支持。）

注释

①刘鑫、王玮：《元治理视域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学术交流》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②吴业苗：《农村公共服务的角色界定：政府责任与

边界》，《改革》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 ③李华胤：《公共服务优先安排视域

下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重构路径》，《中州学刊》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④
刘强、马光选：《基层民主治理单元的下沉———从村民自治到小社区

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⑤
蒋开东：《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研究》，《经济体制改革》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⑥贾康、孙洁：《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机制的研

究》，《管理世界》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２ 期。 ⑦吴业苗：《农村公共服务社区

化与实现路径———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中州学刊》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 ⑧刘耀东：《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研

究———以 Ｈ 省为例》，《行政论坛》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⑨刘银喜：《农村

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研究》，《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⑩
吴淼：《基于社会资本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中国行政管理》
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０ 期。 张明艳、田卫民、孙晓飞：《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问题与对策》，《理论与改革》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责任编辑：翊　 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ｎ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Ｃｈｅｎ Ｐｅｉｒａｎ　 　 　 Ｗａｎｇ Ｊｕａｎｊｕ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ｏｗ ｔｏ ｎａｒｒｏｗ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ｒｕ⁃
ｒａｌ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ｋｅｙ ｎｏ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ｉ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ｕｒｇｅｎｔｌｙ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ｓ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Ｊｉａｎｇｎ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ｈａｓ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ａ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ｆｕｌｃｒｕｍ ａｎｄ ｓｕｐ⁃
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ｏ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ｑ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ｇｏ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ｋｅｅｐ ｃｌｏｓ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ｕ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７６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路径研究———基于南京市江宁区的案例分析


